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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工职学发〔2020〕7 号

关于开展 2019—2020 学年度学生综合素质
测评及评优、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对学生一年来的学习、工作等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切实做

好奖学金评定工作。现对 2019-2020 学年度学生综合测评及评优、

奖学金评定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组织评选

学生综合测评，由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负责组织实施。全校 2018

级、2019 级全日制在籍在校学生均应依据《湖北工业技术学院学

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方案》参加学生综合素质测评。综合测评结果

记入学生学年鉴定表，作为评选奖学金的依据。学生奖学金的评定

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国家励

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的评选。各二级学院推荐的国家奖学金侯选

人原则上应为学校优秀学生标兵，没有被评为国家奖学金的优秀学

生标兵和优秀学生，家庭经济困难的可申报国家励志奖学金。各二

级学院结合自身实际，在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中，寝室长作为优秀学

生干部的比例不得低于 10%。

二、评选办法

依据《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励管理办法》，各二级

学院根据测评结果按分配指标（附件 1）确定各类奖项人选，公示

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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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异议后将相关资料和学生学年鉴定表一并于11月20日前送交学

工处，一旦发现与条件不符者立即取消评选资格,名额自动作废。

三、评选要求

测评和评优过程中，要体现出本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，认

真负责地按工作程序办理。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无异议后再报学

工处。上报时提交学生先进个人评审表（附件 2）、先进班集体推

荐审批表（附件 3）、先进学生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、学生综合素质

测评统计表（附件 5）、公示模板及相关材料（附件 6）的电子版

和纸质版，各二级学院由学工办主任或副书记按照年级、班级整理，

收齐后统一上交，交至学工处学生教育管理科。

学生工作处

2020 年 10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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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19—2020 学年度学生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二级学院
优秀学
生标兵

优秀
学生

学习
进步奖

优秀学
生干部

先进
班集体

建筑工程学院 1 12 12 12 2

智能工程学院 3 44 44 44 4

汽车工程学院 2 23 23 23 3

生态环境学院 1 15 15 15 1

生态环境学院（一村多） 1 9 9 9 1

旅游商贸学院 3 40 40 40 5

机电工程学院 1 18 18 18 3

艺术设计学院 1 11 11 11 1

合 计 13 172 172 172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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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先进个人审批表
优秀学生标兵（ ）、优秀学生（ ）、优秀学生干部( )、学习进步奖（ ）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片

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

专业 学号 联系电话

担任学院学生干部职务

综合

考核

情况

各科平均成绩 在班所排名次

品德行为成绩 在班所排名次

综合考核总成绩 在班所排名次

主要事

迹及获

奖情况

辅导员

意 见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院党总

支审核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工处

审 批 负责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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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先进班集体推荐审批表
学年：

学 院 专 业

班 级 班级人数

团 员

人 数

党 员

人 数

团支部

书 记

辅导员 班主任 班 长

主

要

事

迹

简

介

及

获

奖

情

况

学院依据此表内容决定是否通过评审，请仔细阅读以下要求后认真填写。

要求：

1、“主要事迹简介及获奖情况”需以组织名义（称呼为“该集体”或“该班级”）填写，

“主要事迹简介”应依次从团结协作的班级组织、班风、学风、班级思想政治教育、党团建设

和班级特色活动等方面进行表述，“获奖情况”范围包括整个大学阶段，要求客观真实，细致

全面，字数必须在 400 字以上；

2、“党员人数”包括预备党员数；

3、填写字体：宋体 文字大小：小四号；

4、禁止擅自改动此表格式和内容；

5、填写完毕后将推荐审批表打印件（一式两份）送报本人所在二级学院，由二级学院统一

报学工处。

以上文字认真阅读后删除。

二
级
学
院
意
见

年 月 日

（签 章）

学
工
处
意
见

年 月 日

（签 章）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。经学院审批后，一份交所在学院学工办留存，一份由学工处存档。



附件 6：

2019—2020 学年 XX 学院奖学金评选名单公示

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：

为激励我院学生勤奋学习，努力进取，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

面得到全面发展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 2019-2020 学年学校奖学

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班级民主推荐（年

级（班）民主评议）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研究，评出院优秀

学生标兵 XX 人，优秀学生 XX 人，优秀学生干部 XX 人，学习进

步奖 XX 人，先进班集体 XX 个。现将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

XX 月 XX 日至 XX 月 XX 日。

优秀学生标兵：

优秀学生：

优秀学生干部：

学习进步奖：

先进班集体：

如有师生对以上评选结果有异议，请在XX月XX号上午10:00

前向辅导员或学院党总支书记 XXX 反映。

监督电话：

XX 学院

XX 年 XX 月 XX 日



XX 学院评审工作小组名单

组长：

副组长：

成员：

XX 学院评审工作小组受理异议材料方式

XX 学院接受面谈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形式的异议材料受理方

式，提出异议的同学需在公示期内实名举证。

受理地点：XX 办公室（书记）

XX 办公室（副书记）

XX 办公室（学工办主任)

XX 办公室（辅导员）

天一剧场 312 办公室（教育管理科）

受理邮箱： XXX@qq.com、XXX@qq.com

受理电话：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码

8126129（学工处教育管理科）8126117（校纪委）

XX 学院

2020 年 XX 月 XX 日

mailto:260990044@qq.com

